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２００９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 

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第２条及第３条）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２

００９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第２条及

第３条）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动议修订刚读出的条文。修正案的内容已载列于发送给各位委员的文件

中。 
 
  这三项修正案都是我们因应法案委员会的意见而提出的。第三项修正案在

《税务条例》第４９条下加入第７款，订明根据第６款订立的规则须经立法会的

批准，即是把有关规则由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改为先审议后订立的附属法

例。第一项修正案就以上有关「先审议后订立」的条文订定较早的生效日期，令

立法会可在条例草案通过并在宪报刊登后，立即处理政府根据先审议后订立程序

提交的规则。有关规则是当局计划在条例草案通过后，为数据交换提供额外保障

而订立名为《税务（数据披露）规则》的附属法例。至于条例草案的其它条文则

会在立法会完成审议规则后，自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以宪报公告指定的日期起

实施。 
 
  第二项修正案属技术性修订，把现时《税务条例》第４９条第１款下的「ｎ

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一字修订为「ｄｅｓｐｉｔｅ」，修订会令新

加入的第４９条第１Ａ款与第４９条第１款在用词方面一致，条文的意思不会因

而受影响。 
 
  主席，三项修正案均获得法案委员会支持，我希望各位委员支持有关修正案。 
 
  多谢主席。  

完 

 


